
4444
统筹推进法治浙江与文化强省建设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

谢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

国弱”“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

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将

法治与文化共同置于事关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

地位中审视，将全面依法治国与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置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中谋划部署，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

有效推动法治与文化同频共振、交相辉

映。

第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法治是

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一个现代

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现代化是人

类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

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法治的发展能够

为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而现代化的发

展也必然需要推动法治进步。尽管各

国推进现代化的方式与道路各不相同，

但对于法治国家的追求与实践却始终

是成功的现代化国家所共同遵循的路

径与显著标志。“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

或地区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

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

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

法律价值取向等。”“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

支撑。”法治只有上升到文化层面，成为

人们的内在修养、自觉约束和生活方

式，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只有不断深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在全社会持续增强厉行法治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在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中树立自信、保持定力。

第二，加强对文化领域的法治保障

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支

撑。“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

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更

好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强化法治保障，

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

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为

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文化产业既有意

识形态属性，又有市场属性，但意识形

态属性是本质属性。”一方面，意识形态

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

全，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坚

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

面领导，就是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

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坚持党管

互联网，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

办新闻网站，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另

一方面，文化事业与产业的繁荣，必须

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作用，通过科学立法健全文化事业及

其产业的发展保护制度体系，通过严格

执法司法规范秩序、惩治犯罪、保障权

益，为文化领域构筑起坚实的法治屏

障，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在纷繁复杂

的形势下不改其向、在蓬勃发展的浪潮

中不失其序。

第三，推动法治建设与文化建设

相结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

设的重要方面。“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

律。”法律和道德，历来是建立公序良

俗、和谐稳定社会的两个保障。坚持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色，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

原则。法治和德治，一个靠国家机器

的强制和威严，一个靠人民内心的信

念和社会舆论，各自起着不可替代而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其目的都

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

定的作用，保障社会的健康和正常运

行。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刚性

所在，而以德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

柔性手段，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和谐，保障社

会健康协调地发展。任何一种文化形

态都蕴含着特定的伦理意蕴与道德要

求，道德通过文化得以表现、传播和保

存，而文化也正因其内在的道德标尺

而具备引领教化之功能。可以说，坚

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深

层次上就是坚持法治建设与文化建设

相融合，就是法治与文化、全面依法治

国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有

机统一。

文化繁荣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

障，法治建设也需要深厚的文化滋

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

将文化大省和法治浙江建设一同纳入

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四位一

体”战略布局中定位，明确提出要“不

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

域的法治化水平”，并在文化建设“八

项工程”的基础上，围绕推动全社会弘

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形成法治

风尚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与

重要部署。二十年来，浙江历届省委

牢记嘱托、一以贯之，始终注重发挥文

化的战略引领作用、法治的基础保障

作用，坚持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文化

事业繁荣发展，坚持把加强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建设作为建设法治浙江的战

略性、基础性工作和推进文化强省建

设的重要内容，大力培育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法治风尚，走出了一条法治

与文化相互嵌入，法治浙江与文化强

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路径。

迈向新征程，要牢牢坚持以习近平法

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推动

更高水平法治浙江建设与高水平文化

强省建设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融

合，切实以更高水平的法治护航文化

繁荣，以更深厚的文化滋养法治精神，

奋力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的浙

江画卷。

（一）

（二）（二）

“文化力量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

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十分明显。”法律要

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在浙

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发挥

文化对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深刻指

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为建设‘法治浙

江’开拓了动力源泉”，明确提出弘扬法

治文化的“四个重在”，即“重在树立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重在培养公民的法

治精神”“重在提高全社会的法治化水

平”“重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二十年

来，省委始终坚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

自信促进法治建设，将加强社会主义法

治文化作为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

内容，先后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法治社

会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在全省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

（2021—202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等规

划，大力培育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

风尚，有力推动广大人民成为社会主义

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

捍卫者。

（下转45版）


